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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江师范学院场地预约手册 

 
教师在教务系统办理调停补课后即生成调课申请表，无需再借用教室。其余

借用教室的，需按此操作（非教学活动不得借用第五教学楼）。 

 

一、打开申请页面 

 

1. 教师角色下，申请——场地预约申请 

 
 

2. 二级学院“教学教秘”角色下，排课管理——场地预约管理——场地预约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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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操作 

 

1. 修改筛选条件，点击“查询”。 
 

点住鼠标左键拖动，可以批量选择多个周次。

按住CTRL，点击周次，可以删除选择的周次。

星期及节次选择与删除操作同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选择想要的教室，填写联系电话、借用原因类型（红色方框处），填写具体的借用事项（蓝

色方框处），选择借用负责教师，点击“提交”。 
 

3. 与学工办联系，等待审核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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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撤销申请 

1. 若学工办未审核，打开场地预约申请——已预约教室，选择需要撤销的申请条目，点击

右上角“撤销提交”。 
 

 

2. 若学工办已审核，联系学工办撤销审核后，再操作上一步骤。 

 

四、打印借用单 

 


